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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编号：　　明月-YC2024-011 　　　　　
二、项目名称：　　宜春市检验检测中心三重四极杆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等设备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上海亦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市奉贤区南奉公路8589号1幢644室
当事人2：　宜春市检验检测中心  
地 址：　宜春市袁州区环城西路369号 　 
当事人3：   宜春明月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宜春市明月北路1188号九玺广场905、907室 
当事人3：  江西沃嵘科技有限公司 （中标人）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澄湖东路2999号恒大翡翠珑庭住宅区2栋2单元1603室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4年8月19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现已审查结束。
该项目于2024年7月4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采购公告，7月26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中标公告，8月5日签订合同，8月6日公示合同。
投诉事项1：代理机构没有告知质疑供应商依法投诉的权利。
事实依据：代理机构出具的回复函没有告知质疑供应商其具有依法投诉的权利。
投诉事项2：采购人和代理机构对质疑事项的回复简单敷衍，未提供明确的事实依据。
事实依据：
代理机构出具的回复函表达了三点意思：1.采购人经过市场调研，咨询了安捷伦、岛津、赛默飞、苏州安益谱、杭州谱育、上海通微、沃特斯等具有代表性的品牌以及其他品牌，最终制定了招标文件的技术参数要求；2.我司提供的证据只能说明岛津公司的产品满足技术参数要求，不能证明其他公司的产品不满足技术参数要求，采购人认为有其他公司的产品满足技术参数要求；3.该项目为公开招标，核心产品的基础技术参数要求如果具有唯一性，开标时参与的投标供应商会少于三家，做废标处理。对此，我司认为：1.代理机构要求我司证明其他公司的产品不满足技术参数要求，实质是要求我司列举出市场上满足国产要求的所有品牌的三重四极杆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和超高效液相色谱仪的技术参数，这种要求明显不合理。事实上，采购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调研结果，出具证据证明有不少于三家公司的产品满足技术参数要求；2.采购人既然咨询过业内具有代表性的品牌以及其他品牌，那么招标文件里出现大量技术参数直接使用岛津公司的宣传术语、专利和特有说法，甚至直接援引岛津公司产品的技术参数原文的现象就明显不合理，我司在质疑事项中详细列举了此类现象，代理机构并没有给予解释。3.开标时评标专家是无法鉴别投标供应商所提供材料真假的，我司恳请财政部门向投标供应商所投的非岛津公司的三重四极杆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和超高效液相色谱仪厂家函询是否满足技术参数要求，同时对投标供应商提供的制造商盖章文件交由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制造商公章真伪，我司愿意承担鉴定费用。
投诉请求：请求财政部门通知采购人和代理机构暂停此次采购活动，重新论证招标方案。同时，请求财政部门向投标供应商所投的非岛津公司的三重四极杆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和超高效液相色谱仪厂家函询是否满足技术参数要求，对投标供应商提供的制造商盖章文件交由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制造商公章真伪，我司愿意承担鉴定费用。
被投诉人1、被投诉人2称：
1.该项目质疑函于7月18日由一位男士用宜春的手机号（并非质疑函中的137****3803号码）打电话给我公司同事刘*157****2312称其送质疑函过来，当时我同事问询对方是否为此公司被授权委托人，其回复“我只是帮忙送材料的，其它事情不知道”。我公司于7月23日将质疑回复函邮寄至上海市奉贤区南奉公路8589号1幢644室，潘*仪137****3803收，期间接到另一个电话质问我同事“为何没有回复”，我同事告知其回复函已经邮寄至质疑函上所留的公司地址，并电话告知“收到回复函后，对回复内容不满意的话可向采购监管科进行投诉，地址为宜阳大厦中座623室。”该快递于7月24日被拦截，并转寄至宜春经开区（详见附件1）。
2.由于该公司提供的质疑内容均为针对技术参数具有唯一性的质疑，而关于所质疑技术参数是否为唯一性，在制作招标参数要求的过程中，我检测中心前期已经做过大量且充分的市场调研工作：
（1）针对项目技术要求制定了三个方案，并组织使用部门及招标小组开会讨论（详见附件2）；
（2）还参考了江西省质检系统其它地级市检测中心采购同类设备标书制定的招标方案（详见附件3）；
（3）查阅以往同类项目及百度文献（附件4）。
该项目技术参数属于此类设备通用型技术参数，每条被质疑的参数，至少有三个及以上产品能满足（详见附件4）。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94号令第十五条，质疑答复的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故未将市场了解到的各满足该技术要求的产品告知该公司。
该项目于7月25日进行开标会议，共有三家公司参与投标，经专家评审，三家公司均提供了满足该要求的技术参数确认函。（详见附件）。
3.关于该公司提出的针对投标文件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司法鉴定的诉求，由于该内容在质疑函中未提出，具体以采购监管科处理意见为主。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94号令第十九条投诉人提起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第二十条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但基于质疑答复内容提出的投诉事项除外。
中标供应商称：首先明确一点，相关投诉和质疑并没有针对我司的投诉和质疑。
其次，我司是经过正常政府采购公开招标流程，经过专家评审中标，公示期满和甲方签订相关合同，完全合法合规。期间甲方也有催货期。目前货物都快到了，被甲方暂时喊停。导致甲方急需设备，我们又无法交付的窘境。由此，相关质疑和投诉确确实实给我方带来不小的损失和影响。
再次，对方质疑和投诉相关内容缺乏依据，主观臆断。并没有提供据实有效的证据，假使自己生产或者代理的产品不满足就质疑、投诉是有排他性，显然，这是站不住脚的，他并不代表大多数厂家，他只能代表他自己。
最后，我方完全理解相关单位尊重相关利益方的质疑、投诉的权力。我方也恳请相关单位重视和保护我方合法权益，不能因为保护别人的权力而损害我方的合法权益。
经审查，本机关认为：
1.经核查代理机构的书面质疑答复函，代理机构并没有在质疑答复函中告知投诉人可依法投诉的权利，违反了《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五条的规定“质疑答复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四）告知质疑供应商依法投诉的权利”。投诉事项成立，但不影响采购结果。
2.投诉事项二并未具体明确，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九条的规定：“投诉人提起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投诉事项不得超出质疑范围。 
现仅针对投诉人的已质疑过的事项进行处理，即关于“招标文件的设置具有唯一性、指向性”的问题。
该36项质疑包含了对采购需求以及评审因素设置，经核查，代理机构在进行招标前已开会讨论、参考同类设备标书制定的招标方案、查阅以往同类项目及文献，进行最终采购文件的确定，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条规定的“采购人应当对采购标的的市场技术或者服务水平、供应、价格等情况进行市场调查，根据调查情况、资产配置标准等科学、合理地确定采购需求，进行价格测算。”及第五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
关于设置具有唯一性和指向性的问题，经核查参与本项目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参与投标的供应商有3家，且3家供应商响应投标项目的产品及厂家各不相同，投诉人称招标文件设置具有唯一性、指向性的问题不成立。
综上，投诉事项一成立，但不影响采购结果；投诉事项二不成立。针对本项目中代理机构的问题，本机关会另行提起监督检查。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bookmark: _GoBack]1.相关当事人1《投诉书》
2.相关当事人2、相关当事人3《投诉回复说明》
3.相关当事人4《回复说明函》
4.本项目招标文件、评标报告书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决定：投诉事项一成立，但不影响采购结果；投诉事项二不成立。针对本项目中代理机构的问题，本机关会另行提起监督检查。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当事人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上高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宜春市财政局
2024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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